   106   學年度 第  二  學期  第一次 定期評量  特殊考場  申請表

*新增名單才需填寫(舊有名單請參考附件)，若已無需求也請告知，謝謝。
說明: 1.本申請表，特殊生由輔導室填寫，一般生由導師填寫。於定期評量三日
      前提出申請，經審核後之公布名單為準。     
     2.特殊考場 以(1)有特殊生身分(2)輔導室個案(3)暫時性身心有特殊需求
       的學生為主。
     3.轉班生、轉入生、特殊情形學生，若因特殊原因，經教務處同意不列入
      班級平均者，仍留原班考試，不再安排至特殊考場。
      (另請導師或上述同學向輔導室領取註明字條，給不列入平均成績的學
      生，貼於答案卷上，以提醒閱卷教師。)
     4. 106下第一次定期評量日期，特殊考場申請自3/22(四)至3/24(六)中午12:00
       前，3/26(一)中午前審核公布特殊考場名單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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